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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

３

）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本预案关于公司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

，

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

现有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促成公司新聘任的该等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

３

、

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１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

①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增持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

，

应将其增持公司股票的计

划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

，

并由公司公告披露

，

增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

、

价

格区间及完成期限等信息

。

②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增持

，

并应在

６０

日内实施

完毕

。

③

触发增持的条件启动之后

，

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

则可中止实施该次增持计划

；

如果连续

４０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则可终止

实施该次增持计划

。

④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需要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

证

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的

，

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

因未获得批准而未买入公司股

份的

，

视同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

２

）

公司回购

①

公司董事会应在公司回购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回购股份或不实施

回购股份的决议

。

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

、

回购股份预案

（

回购股份的预案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

回购目的

、

回购方式

、

回购价格或价格区间

、

定价原则

、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

数量及其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

回购期限

、

预计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权结

构的变动情况

、

管理层对回购股份给公司经营

、

财务及未来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报告等

）

或不回购股份的

理由

，

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③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回购的

，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启动回

购程序

，

公司应依法通知债权人

，

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

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

，

办理审

批或备案手续

，

并在履行完必需的审批

、

备案和信息披露等法定程序后在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

④

公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

，

应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

，

并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

份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３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①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的启动条件

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

，

应就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

（

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

、

价格区间

、

完成

时间等信息

）

书面通知公司

，

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

增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

、

价格区间及完成期限等信息

。

②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应自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开始启动增持

，

并应

在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

③

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需要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

、

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的

，

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

因未获得批准而

未买入公司股份的

，

视同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

４

、

约束措施

就稳定股价相关事项的履行

，

公司愿意接受有权主管机关的监督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如果公

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

公司有权将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用于回购股

票的等额资金先行支付代其履行增持义务

，

再从应付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现金分红中予以扣除

；

如

果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

公司有权将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回购股

票的等额资金先行支付代其履行增持义务

，

再从应付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后薪酬和津贴中予以扣

除

。

若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

采取的

具体措施等有不同规定

，

或者对公司和个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

公司和个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５

、

本预案的生效及调整

本预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自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

有效期

为三年

。

如因法律法规修订或政策变动等情形导致本预案与相关规定不符

，

公司董事会应对本预案进行调

整的

，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

（

五

）

关于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若其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本公

司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

并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

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

且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年度末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海南江恒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

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

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上述减持价格及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

公司股东殷富中国

、

湖南文旅

、

南通得一

、

青岛拥湾

、

山东五岳

、

景林景途和景胜伟达出具承诺函

，

承

诺其所持公司股份之锁定期届满后

，

若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

本公司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

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

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

，

两年内将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持有股份数量

（

包括其在上市

前所持公司股份以及该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后转增股本形成的股份

）

中的

１００％

，

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

最近一期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利荣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该等

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

且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年度末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之锁定期届满后

，

若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

本人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

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上述减持价格及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

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上述承诺

。

作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平丽洁

、

郑国良

、

秦熙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之锁定期届满后

，

若

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

本人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

，

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上述减持价

格及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

六

）

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１

、

公司关于本招股意向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

如果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

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若事实认定之日

（

以下称

“

认定之日

”）

本公司已公开发行股份但未上市的

，

自认定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本公司将依法按照发行价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同时

，

在本次发行时将持有的股份

（

以下称

“

老股

”）

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的股东

（

若有

）

不

履行购回该等老股义务的

，

则本公司应当依法按照发行价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该等老股

。

若认定

之日本公司已发行并上市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若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

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

，

公司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招股意向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如承诺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

、

出具的文件中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

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

，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３

、

中介机构的承诺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就公司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公开承诺如下

：

如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

，

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

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山东和信

、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和衡就公司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公开承诺如下

：

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

、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

决

，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

七

）

有关境外商标的承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发行人在部分已实现销售的国家或地区尚未完成商标注册

，

且根据

专业机构意见

，

注册成功概率较低

。

针对发行人在该等国家或地区可能存在的侵权赔偿责任

，

发行人控

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

若有关第三方就发行人国外商标侵权事项提起诉讼或赔偿诉求

，

且该

等赔偿诉求被当地法院支持

，

则本公司

（

本人

）

将无条件按法院核定的金额无偿代公司补缴上述款项

，

并

保证今后不就此事向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追偿

”。

（

八

）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

切实优化投资回报

，

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国务院

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发布

《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明确提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上市公司再融资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

，

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

具体措施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

国务院发布

《

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

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

进一步提出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的要求

。

为贯彻执行上述规定和文件精神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及其股东作出承诺如下

：

１

、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２

、

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３

、

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

、

消费活动

；

４

、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５

、

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６

、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未来出台的相关规定

，

积极采取必要

、

合理措施

，

使公

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承诺

：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

不侵占公司利益

。

（

九

）

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发行人

、

公

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

、

实际控制人丁利荣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相关事宜需出具相关承诺函

，

并提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

若相关承诺未能履行

、

明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

承诺人将采取如下措施

：

１

、

及时

、

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

、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

２

、

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

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

３

、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４

、

公司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

其他责任主体违反承诺所得收益

将归属于公司

，

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

５

、

若承诺人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

，

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准

。

（

十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已披露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

其中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相关财务信息未经审计

，

但已经山东和信审阅

，

出具了

“

和信专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０００４３８

号

”

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阅报告

。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３６

，

２３５．３３ ３３

，

１５７．９３ ９．２８％

营业利润

４

，

８９２．２４ ３

，

３２５．３５ ４７．１２％

利润总额

４

，

９８３．９６ ３

，

４４７．０８ ４４．５８％

净利润

４

，

１０４．６０ ２

，

９１２．１７ ４０．９５％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４

，

１０４．６０ ２

，

９１２．１７ ４０．９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利润总额

４

，

８８１．８４ ３

，

３２２．４３ ４６．９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４

，

０１９．６２ ２

，

８０１．７０ ４３．４７％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主要经营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

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不存在业绩同比下降的情况

。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发行人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２８％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０．９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３．４７％

。

（

十一

）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５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至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较

２０１６

年同期增长

４．６５％

至

１８．４７％

，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元至

６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较去

年同期增长

１５．６０％

至

３１．５４％

（

注

：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老股

。

新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２５％

发行价格

：

【】

元

／

股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为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的方式确定股票

发行价格

，

或采用中国证监会要求或认可的其他方式

。

发行市盈率

：

【】

倍

（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

倍

（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

元

（

按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４．８２

元

（

按

２０１６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按

２０１６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发行方式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为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或采用中国证监会要求或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

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锁定安排

详见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之

“

二

、

其他重大事项提示

”

之

“（

三

）

发行前公司股

东持有股份锁定事宜

”

及

“（

五

）

关于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

承销方式

：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

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８２９．４６

万元

，

包括

：

承销保荐费用

３

，

４９３．４０

万元

、

律师费用

２３１．１３

万元

、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４９０．５７

万元

、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６６．０４

万

元

、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４８．３２

万元

。

以上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ＩＭＰＵＬＳＥ

（

ＱＩＮＧＤＡＯ

）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９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丁利荣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住 所

：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华山二路

３６９

号

邮政编码

：

２６６２００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３１５９

传真号码

：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３５００

互联网地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ｉｍｐｕｌｓ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ｃｏｍ

电子信箱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ｕｌｓ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ｃｏｍ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英派斯有限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采用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英派斯有限以全体股东海南江恒

、

台湾有瑞

、

殷富中国

、

景林景途

、

景胜伟达

、

南通得一

、

山东五岳

、

青岛拥湾

、

金石灏汭

、

海宁嘉慧

、

湖南文旅

、

青松财智

、

青岛邦源

、

青岛青英作为发起人

，

以经山东和信青

岛分所审计的英派斯有限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

３０３

，

５８１

，

４０３．７５

元为基础进行折股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

。

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面值为

１

元

，

各发起人以其在英派斯

有限拥有的净资产份额认购公司股份

，

净资产超过股本总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公司就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事项取得了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

《

营业

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３７０２００７４７２０５２２３２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为各自所持有的整体变更前英派斯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

。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海南江恒

４

，

０６６．２０ ４５．１８％

２

殷富中国

１

，

０４１．５２ １１．５７％

３

南通得一

４７５．５２ ５．２８％

４

青岛拥湾

４６３．３７ ５．１５％

５

景林景途

４５３．６５ ５．０４％

６

景胜伟达

４４２．８７ ４．９２％

７

山东五岳

４３１．４５ ４．７９％

８

湖南文旅

３９９．３７ ４．４４％

９

青岛青英

３４３．８０ ３．８２％

１０

青松财智

３３３．０２ ３．７０％

１１

金石灏汭

１９８．４７ ２．２１％

１２

海宁嘉慧

１９８．４７ ２．２１％

１３

青岛邦源

１１６．９７ １．３０％

１４

台湾有瑞

３５．３２ ０．３９％

合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有关股本的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全部为新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２５％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海南江恒

４

，

０６６．２０ ４５．１８％ ４

，

０６６．２０ ３３．８８５０％

２

台湾有瑞

３５．３２ ０．３９％ ３５．３２ ０．２９４３％

３

殷富中国

１

，

０４１．５２ １１．５７％ １

，

０４１．５２ ８．６７９３％

４

景林景途

４５３．６５ ５．０４％ ４５３．６５ ３．７８０４％

５

景胜伟达

４４２．８７ ４．９２％ ４４２．８７ ３．６９０６％

６

南通得一

４７５．５２ ５．２８％ ４７５．５２ ３．９６２７％

７

山东五岳

４３１．４５ ４．７９％ ４３１．４５ ３．５９５４％

８

金石灏汭

１９８．４７ ２．２１％ １９８．４７ １．６５３９％

９

海宁嘉慧

１９８．４７ ２．２１％ １９８．４７ １．６５３９％

１０

青岛拥湾

４６３．３７ ５．１５％ ４６３．３７ ３．８６１４％

１１

湖南文旅

（

ＳＳ

）

３９９．３７ ４．４４％ ３９９．３７ ３．３２８１％

１２

青松财智

３３３．０２ ３．７０％ ３３３．０２ ２．７７５２％

１３

青岛邦源

１１６．９７ １．３０％ １１６．９７ ０．９７４８％

１４

青岛青英

３４３．８０ ３．８２％ ３４３．８０ ２．８６５０％

１５

社会公众股

－ －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总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注

：

ＳＳ

为

“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的简称

，

即国有股东

，

全文同

。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之

“

二

、

其他重大事项提示

”

之

“（

三

）

发行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锁定事宜

”

及

“（

五

）

关于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

意向的承诺

”。

（

二

）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１

、

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海南江恒

４

，

０６６．２０ ４５．１８％

２

殷富中国

１

，

０４１．５２ １１．５７％

３

南通得一

４７５．５２ ５．２８％

４

青岛拥湾

４６３．３７ ５．１５％

５

景林景途

４５３．６５ ５．０４％

６

景胜伟达

４４２．８７ ４．９２％

７

山东五岳

４３１．４５ ４．７９％

８

湖南文旅

（

ＳＳ

）

３９９．３７ ４．４４％

９

青岛青英

３４３．８０ ３．８２％

１０

青松财智

３３３．０２ ３．７０％

合计

８

，

４５０．７７ ９３．８９％

２

、

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

１

）

丁利荣与海南江恒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丁利荣持有海南江恒

９０％

股权

，

并担任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对公司

具有控制权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

２

）

殷富中国与湖南文旅的关联关系

殷富中国与湖南文旅为一致行动人

，

共同行使所持公司股份所代表的表决权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

要签署之日

，

殷富中国持有公司

１１．５７％

股权

，

湖南文旅持有公司

４．４４％

股权

。

（

３

）

景林景途与景胜伟达的关联关系

景林景途与景胜伟达为一致行动人

，

共同行使所持公司股份所代表的表决权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

要签署之日

，

景林景途持有公司

５．０４％

股权

，

景胜伟达持有公司

４．９２％

股权

。

（

４

）

青岛拥湾与山东五岳的关联关系

青岛拥湾与山东五岳均系青岛拥湾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拥湾资产

”）

控制的公

司

。

拥湾资产持有青岛拥湾

８０％

股权

，

持有山东五岳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

青岛拥

湾持有公司

５．１５％

股权

，

山东五岳持有公司

４．７９％

股权

。

四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全品类

、

多系列健身器材开发

、

制造

、

销售及品牌化运营的健身器材品牌厂商

，

致

力于打造兼具功能性

、

科技感与安全性的各式健身器材

，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

塑造

“

值得信赖

的健身专家

”

的企业与品牌形象

。

（

二

）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自主品牌

ＩＭＰＵＬＳＥ

现已拥有功能

、

价格差异化区隔的多条产品线

，

涵盖室内有氧器械

、

室内力

量器械以及室外健身路径

、

笼式足球等各式产品

，

能够为健身俱乐部

、

星级酒店

、

企事业单位等商用客户

提供多品类

、

成系列

、

一站式的健身器材整体解决方案

，

亦能覆盖广泛家庭用户差异化的需求

。

以自主品

牌产品为基础

，

公司已在国内初步建立布局全国

、

注重服务

、

及时响应的以经销和直营相结合的零售网

络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在全国共有

１００

余家经销商

，

并通过经销商运营或自主运营近

１３０

个零售网

点

。

同时

，

公司已成功将

ＩＭＰＵＬＳＥ

自主品牌打入欧洲

、

亚太

、

加拿大等多个国际市场

。

（

三

）

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在国外市场

，

公司主要采取

ＯＥＭ ／ＯＤＭ

模式为国际知名健身器材品牌代加工健身器材

。

同时

，

公司

致力于开拓自主品牌的国际化业务

，

目前已将自主品牌

ＩＭＰＵＬＳＥ

品牌打入欧洲

、

亚太

、

加拿大等多个国

际市场

。

在国内市场

，

公司主要通过经销和直营相结合的方式向健身房

、

星级酒店

、

企事业单位

、

大专院

校的商用客户

、

家庭用户销售

ＩＭＰＵＬＳＥ

品牌室内健身器材

，

此外

，

公司亦是国内全民健身采购类市场的

重要参与者

。

（

１

）

国外

ＯＥＭ ／ＯＤＭ

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与

ＰＲＥＣＯＲ

、

ＢＨ

等众多国外品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

连续多年成为其国内主

要代工生产厂商

。

在

ＯＥＭ ／ＯＤＭ

业务中

，

由国外客户提供产品设计图纸或者设计思路

，

由公司完成样品生产

，

并经国

外客户确认

。

随着公司研发实力的提升

，

公司也更多地参与产品设计过程

，

由

ＯＥＭ

逐渐向

ＯＤＭ

过渡

，

取

得更多的产品附加值

。

公司与

ＯＥＭ ／ＯＤＭ

客户在产品设计

、

技术等方面相互独立

，

ＯＥＭ ／ＯＤＭ

客户买断委托公司生产产

品的产品设计

，

拥有该等产品的知识产权

；

公司独立开展自主品牌产品设计或技术研发

，

相关设计或技

术与

ＯＥＭ ／ＯＤＭ

客户无关

。

报告期内

，

公司自主品牌产品不存在侵权风险

，

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

公司

ＯＥＭ ／ＯＤＭ

客户中

，

ＰＲＥＣＯＲ

、

ＢＨ

等均系领先的全球化品牌

，

产品销往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

，

因此

，

公司

ＯＥＭ ／ＯＤＭ

产品与自主品牌产品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存在重合

。

公司的生产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了公司能够按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

满足

ＯＥＭ ／

ＯＤＭ

客户需求

。

为了进一步开拓国外业务

，

满足国际通行地对于企业管理体系

、

培训体系

、

环境友好及

员工健康方面的要求

，

公司分别取得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１５

质量管理体系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环境管理体系

、

ＩＳＯ１００１５

：

１９９９

培训管理体系

、

ＩＳＯ５０００１

能源管理体系及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

２００７

等认证

。

（

２

）

国外自主品牌业务

除

ＯＥＭ ／ＯＤＭ

模式外

，

公司主要采取买断式的经销模式在国外部分地区开展自主品牌业务

。

公司

通过考核

，

选择部分当地有实力的经销商

，

与其签订

《

独家代理协议

》，

由经销商负责当地市场的开拓与

维护以及产品售后维护

。

（

３

）

国内经销业务

经销模式是指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

，

并由经销商销售给消费者

。

公司与经销商直接签署

《

授权

经销合同

》，

授权其自行开设零售渠道并向终端消费者销售授权产品

，

并由其负责后续安装及维修服务

。

公司与经销商之间为买断式的销售关系

。

基于开拓市场

、

促进产品销售目的的一致性

，

公司与经销商建

立了合作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

。

公司制订了详尽的管理制度

，

指导约束经销商经营行为

，

亦通过多项服

务政策

，

协助经销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

确保公司销售计划的完成和销售战略的实施

。

经销商亦发挥其

贴近终端市场的优势

，

及时向公司反馈市场信息

，

加快公司应对市场趋势及目标消费群体需求变化的响

应速度

。

公司制订了

《

英派斯互联网销售管理规定

》，

经销商需经公司审批授权后

，

才能开展电商销售

。

（

４

）

全民健身采购类市场

全民健身采购业务系指主要面向全民健身运动的室内外公共体育设施采购市场

，

包括室外路径类

产品

、

场地设施类等

，

主要客户为各地的体育局

、

企事业单位等

。

该市场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各地体育局等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

》

等相关规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组织实施

。

符合条件的厂家制作标书

，

并公开竞标

，

由评审委

员会综合企业资质

、

价格

、

服务等多项因素确定中标企业

，

并签订合同

。

与非政府采购市场相比

，

该市场

特点是对于生产企业资质

、

产品质量以及后续维护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

大部分公开招标项目均会要求

竞标的厂家以及产品需取得

ＮＳＣＣ

认证

，

才会被纳入招标目录

。

在该种模式下

，

客户

（

主要为各地体育局

）

会在公司中标后与公司签署采购协议

，

并与客户进行产品

交付以及货款结算

。

由于全民健身采购类业务地域分布较广

，

且业务周期及链条较长

，

包括产品运输

、

安

装以及后续的巡检

、

维修等服务

，

因此在部分全民健身采购类业务中

，

公司会有偿借助综合服务商资源

辅助提供后续包括产品运输

、

安装以及维护等工作

。

（

５

）

国内其他直营业务

国内其他直营业务主要包括面向健身俱乐部的团购业务

，

通过开设自有零售网点向终端消费者销

售公司产品以及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电商业务

。

（

四

）

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产品原材料主要是钢带

、

橡塑和金属钣金类

。

针对生产所需的零配件

，

比如冲压件

、

钣金件

，

由

于公司

“

多品类

、

小批量

”

的生产方式

，

不同产品间使用零配件差异较大

，

公司实行按订单采购方式

，

库存

较小

。

借助管理信息系统

，

在国内业务中心

、

国际业务中心接受客户订单后

，

在系统中输入产品需求

，

信

息系统会自动触发生产物料需求计划

，

并通过

ＳＣＭ

系统向产品设计研发阶段即以确定的零配件供应商

下达采购订单

，

订单信息包括了零配件规格

、

数量

、

交期及价格

，

供应商按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并按期交

货

。

公司要求各零配件供应商接入

ＳＣＭ

系统

，

用于控制及监管零配件从下单到生产

、

质检

、

入库

、

结算的

全流程

，

提升公司与供应商的沟通协调效率

，

提升公司对供应链体系的控制力度

。

针对生产所用的通用

类大宗材料

，

公司则根据对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及生产需要

、

库存情况

，

实行库存式采购

。

（

五

）

行业竞争情况

根据

《

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白皮书

》，

我国健身器材行业年销售额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７５

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２４

亿元

，

年复合增长率

８％

。

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５％

，

行业销售规模首次突破

３００

亿元大关

。

２０１５

年

进一步扩大至

３３５

亿元

。

我国生产的健身器材主要销往国外

，

国内的健身器材消费市场规模仍然较小

。

数据显示

，

我国城镇

家庭平均每百户中仅有

４

套健身器材

，

普及率尚不足

５％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

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健身俱乐部

数量仅有

４

，

５００

余家

，

仅占北美健身俱乐部数量的

１ ／ ９

左右

，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

居民收入水平

的持续增长以及居民健身意识的不断提升

，

将为我国健身器材消费市场的未来增长提供充足的消费动

能

。

另一方面

，

我国是健身器材的制造大国

，

通过为国际知名品牌贴牌加工

，

我国制造的健身器材在国

际市场上所占份额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４

年

，

全球健身器材市场达到

９５

亿美元左右

，

中国制造占比约为

５３％

。

根

据

Ａｌｌｉ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预测

，

全球健身器材市场规模将在未来

５

年内以

３．８９％

的复合增长率增长

，

到

２０２０

年将达

１１９

亿美元

。

按照

５０％

的份额测算

，

我国健身器材行业的销售规模将达到近

６０

亿美元

。

从国际市场看

，

全球健身器材产业的集中度较高

，

主要品牌

ＩＣＯＮ

、

Ｌｉｆ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

Ｐｒｅｃｏｒ

、

Ｔｅｃｈｎｏｇｙｍ

，

占据全球

７０％

的市场

。

相比于成熟的欧美市场

，

国内健身器材消费市场在市场规模

、

消费群体成熟度及

健身意识

、

销售渠道等各个方面

，

尚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

，

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国家

。

但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影响

，

核心技术

、

品牌意识以及销售渠道的缺失

，

大

部分国内健身器材厂家目前主要仍以贴牌代加工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

占据产业价值链的生产环节

，

附加值较低

。

近年来

，

在逐步完成对生产体系

、

产品系列以及品牌运作经验的积累后

，

国内领先的健身器材厂商

，

已经成功将自主品牌打入部分国家或地区市场

，

实现国际销售

。

（

六

）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以全品类

、

多系列

，

兼具功能性

、

科技感与安全性的健身器材产品为基础

，

凭借多年制造经验打造的

“

高品质

、

快速出货

、

高频次

”

的产品供应体系以及自主品牌优势

，

公司已在健身器材出口市场

、

国内自主

品牌市场以及室外路径全民健身采购类市场均取得了领先的行业地位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连续获得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联合评选的

“

中

国轻工业健身器材行业十强企业

”

称号

，

为

“

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

也是行业内第一批取得室外

健身器材产品

ＮＳＣＣ

认证的企业之一

。

根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的

《

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

报告

》，

公司力量型健身器材

、

跑步机

、

动感单车

、

椭圆机

、

健身车等单品的销售收入均位居国内健身器材

企业前三

。

五

、

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发行人共拥有

１１８

项境内注册商标

，

亦拥有多项境外注册商标

。

（

二

）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共拥有

１２７

项专利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６

项

。

（

三

）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已取得

《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的土地共

４

宗

，

具体内容如下

：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

证号

面积

（

㎡

）

使用年限

（

终

）

坐落

取得方

式

用途

１

英派斯

鲁

（

２０１６

）

即墨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２７６０

号

５６

，

８５１．２ ２０５２－５－２６

即墨市服装工

业园华山二路

３６９－１

号

出让 工业

２

英派斯

鲁

（

２０１６

）

即墨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２７５９

号

５１

，

５２６ ２０５７－６－２０

即墨市服装工

业园华山二路

３６９

号

出让 工业

３

英吉利

钢管

即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２４４

号

／ Ｊ２６－

２－６７４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２－９－８

通济街道办事

处西元庄村南

出让 工业

４

英派斯商贸

日国用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０９７４３

号

７１１．１７ ２０４０－１１－２８

烟台路东泰安

路北

，

国际大

厦

出让 商业

（

四

）

房屋所有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

：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证号

（

土地状况

）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房地坐落位置

规划

用途

１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０９６

号

２８９．７７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２

办公

２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１５５

号

１９６．１９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３

办公

３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４５

号

７４．０５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４

办公

４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５９１９

号

４２．６１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５

办公

５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３４

号

８１．４２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６

办公

６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５９２０

号

７５．８２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７

办公

７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５０

号

１１２．８５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８

办公

８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５９２１

号

１１５．３２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０９

办公

９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５９１８

号

１１２．８１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０

办公

１０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０９９

号

２１５．４９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１

办公

１１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５９１７

号

２１５．０２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２

办公

１２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０７６

号

２１８．５８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３

办公

１３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４７

号

６５．３６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４

办公

１４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５２

号

１１０．２６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５

办公

１５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１４

号

１５２．３９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６

办公

１６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６５８

号

１８２．１４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７

办公

１７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４８

号

２５７．８８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８

办公

１８

英派斯 青房地权字第

２０１５１０６４１１

号

２９０．２７

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６１９

办公

１９

英吉利钢管 即房自字第

００３１５９

号

２６

，

７０３．１６

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西元庄

村南区

３

号

－－

２０

英派斯商贸

日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５１１２４０２０

号

３

，

２１５．７０

日照市国际大厦

００１

幢

０３

单元

０３－４０１

号

商业

服务

２１

英派斯

鲁

（

２０１６

）

即墨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２７６０

号

１９

，

２２６．８３

即墨市服装工业园华山二路

３６９－１

号

工业

２２

英派斯

鲁

（

２０１６

）

即墨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２７５９

号

２５

，

２６１．７２

即墨市服装工业园华山二路

３６９

号

工业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

一

）

同业竞争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健身器材的开发

、

生产与销售

，

经营范围为生产

、

销售钢管制品

、

钢塑制品及配

件

、

健身器材及配件

、

办公家具及配件

、

水上体育器材及配件

、

食品设备及配件

、

太阳能产品及配件

、

儿童

滑梯

、

游乐设施

；

体育场地设施施工

。

体育健身器材的维修

、

安装及售后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控股股东为海南江恒

，

实际控制人为丁利荣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１

英派斯集团 海南江恒持股

６０％

２

英派斯健管 英派斯集团持股

１００％

３

江苏英派斯投资 英派斯集团持股

７０％

４

南京英派斯管理 英派斯健管持股

１００％

５

济南英派斯 英派斯健管持股

１００％

６

重庆渝中区英派斯健身 英派斯健管持股

６５％

７

成都英派斯健身服务 英派斯健管持股

５１％

８

青岛英派斯健身管理培训学校 英派斯健管控制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

（

二

）

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

、

采购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在为客户提供健身设备整体解决方案过程中

，

需对外采购拳击手套

、

沙袋

、

缓冲垫

、

草坪等公司自身不生产的产品或材料

。

经过市场对比询价

，

公司向部分关联方采购此类产品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材料和商品的金额及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采购内

容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占营业

成本比

例

金额

占营业

成本比

例

金额

占营

业成

本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例

山东泰 山体育 器材

有限公司

拳击沙

袋

、

手

套

０．９６ ０．０１％ ４．８３ ０．０１％ ７．８８ ０．０２％ ４．１８ ０．０１％

乐陵泰 山人造草坪

产业有限公司

草皮

、

白草等

－ － ９．００ ０．０２％ ６０．０４ ０．１４％

山东泰山金润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缓冲垫

等

－ － － － ２３．０５ ０．０５％

山东泰 山体育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７４．８０ ０．１６％

德汇新材料科技南

通有限公司

粉末

０．８０ ０．０１％

英派斯健管 健身卡

６７．８５ ０．１５％ ６１．８１ ０．１４％ ３０．００ ０．０７％

合计

１．７６ ０．０２％ １４７．４８ ０．３２％ ７８．６８ ０．１８％ １１７．２７ ０．２７％

报告期各期

，

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

材料或施工服务合计采购金额

８７．２７

万元

、

１６．８８

万元

、

７９．６３

万元和

１．７６

万元

，

分别占同类采购金额比例为

０．２５％

、

０．０５％

、

０．２２％

和

０．０２％

，

占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０．２０％

、

０．０４％

、

０．１７％

和

０．０２％

。

其中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６

年采购较多主要系根据客户订单建造笼式足球场地

、

全民

健身项目从乐陵泰山人造草坪产业有限公司

、

山东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采购草坪等材料及工程施工

服务所致

。

另外

，

为支持全民健身运动并向员工提供福利

，

公司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向英派斯健管以市场价格采购部

分健身卡用于职工健身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采购金额分别为

３０

万元

、

６１．８１

万元和

６７．８５

万元

，

总体

采购金额较小

。

２

、

销售商品

１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关联方英派斯健管

、

江苏英派斯投资

、

日照英派斯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

成都英派斯健身

、

济

南英派斯健身

、

重庆市渝中区英派斯健身均从事俱乐部运营业务

，

报告期内

，

基于

“

英派斯

”

健身器材的

质量

、

功能及品牌优势

，

上述关联方向发行人采购健身器材用于俱乐部经营

，

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

；

报告

期内

，

上述关联方采购健身器材产品规模整体较小

，

从发行人处采购健身器材产品占其采购同类产品的

比例占

９０％

以上

，

但其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小于

２％

。

江苏悦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宝路华泰

（

北京

）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经销商

；

深圳泰山体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科学健身设备

、

体育信息技术服务产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及其基于

智能科学健身设备和体育信息技术服务产品的体育场馆建设

，

其从发行人处采购跑步机

、

椭圆机等作为

基础运动机械并搭载其自身核心芯片程序成为智能健身设备并对外出售

；

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

山东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

山东泰山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龙足汇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均系自身业

务需要

，

向发行人采购少量产品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金额及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

业收

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英派斯健管

商用健身

器材等

２４．５１ ０．１６％ １８１．８１ ０．２３％ ７６．８５ ０．１１％ １８５．７３ ０．２７％

江苏英派斯投资

商用健身

器材等

３．９７ ０．０１％ ４６．８４ ０．０６％ ３９３．７０ ０．５７％

江苏悦定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商用健身

器材等

８０．７８ ０．１０％ ４５１．３５ ０．６２％ ３．６３ ０．０１％

宝路华泰

（

北京

）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家用健身

器材等

４．８９ ０．０３％ ８４．９９ ０．１１％ ３１．１８ ０．０４％ ０．９５ ０．００％

山东泰山体育器

材有限公司

笼式足球

、

商用健身

器材等

－ － ４４．０９ ０．０６％ － －

深圳泰山体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跑步

机等

３．１６ ０．０２％ ２６６．６３ ０．３４％ ６９４．０４ ０．９５％ － －

日照英派斯健身

俱乐部有限公司

商用健身

器材等

－ － ４３．２９ ０．０６％ － －

山东泰山体育工

程有限公司

街式足球

等

２．９８ ０．０２％ － － １１．７５ ０．０２％ １４３．４９ ０．２１％

成都英派斯健身

商用健身

器材等

９０．２９ ０．６０％ ６４．６０ ０．０８％

重庆市渝中区英

派斯健身

商用健身

器材

７４．５６ ０．４９％ ４．７２ ０．０１％

北京龙足汇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

商用健身

器材

３．０６ ０．００％

山东泰山体育科

技有限公司

商用健身

器材

３．８９ ０．００％

济南英派斯健身

商用健身

器材

６３．７８ ０．４２％ ２３．７８ ０．０３％

合计

２６４．１７ １．７４％ ７１８．２５ ０．９２％ １

，

３９９．３８ １．９１％ ７２７．５０ １．０５％

注

１

：

公司前董事王卫国曾持有江苏悦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对外转让

，

英派斯健

管曾持有日照英派斯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对外转让

，

相关公司数据统计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

注

２

：

公司监事洒晓东的弟弟洒瑜东曾担任宝路华泰

（

北京

）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辞去相关职务

；

注

３

：

英派斯健管于

２０１６

年收购济南英派斯健身

１００％

股权

，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对其销售构成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５

年对其

销售

１１２．４４

万元不构成关联交易

。

报告期内

，

公司参考市场价格向部分关联方销售部分健身器材

，

报告期各期合计销售金额分别为

７２７．５０

万元

、

１

，

３９９．３８

万元

、

７１８．２５

万元和

２６４．１７

万元

，

分别占同类交易金额比例分别为

１．０６％

、

１．９３％

、

０．９３％

和

１．７４％

，

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１．０５％

、

１．９１％

、

０．９２％

和

１．７４％

，

占比较小

。

２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价格公允性分析

经核查

，

报告期内

，

关联方销售的毛利率与同类业务毛利率基本一致

，

未有明显差异

，

上述关联交易

价格是公允的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发行人分别召开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第

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会议

、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７

年第四次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认公司报告

期内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关于确认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

关于确认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

１－３

月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对报告期内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确认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

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公允

合理

，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３

）

向英派斯健管加盟俱乐部销售产品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各期

，

公司向英派斯健管加盟俱乐部实现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１６１．４６

万元

、

１

，

２４３．１４

万元

、

１

，

９９９．４２

万元及

４４０．７９

万元

，

占发行人健身俱乐部客户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１．７９％

、

６１．３８％

、

７８．６３％

及

５８．３７％

，

系发行人健身俱乐部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占当期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２３％

、

１．７０％

、

２．５７％

及

２．８２％

，

占比较小

。

报告期内

，

英派斯健管各加盟俱乐部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发行人向其销售不构成关联交易

。

报告期内

，

公司对英派斯健管

、

英派斯健管加盟俱乐部及非英派斯健管加盟俱乐部均采取市场化定价原

则

，

可比销售的毛利率基本一致

，

未有明显差异

。

３

、

出租房屋

报告期内

，

发行人将自有三处闲置物业出租给关联方使用交易背景

、

内容如下

：

（

１

）

向英派斯集团出租房产

为了处理在停止经营之前遗留的尾单

，

英派斯集团向英吉利钢管租赁位于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

西元庄村南区

３

号厂区中的部分车间作为仓库使用

，

报告期内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签署租赁协议

，

租赁

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租赁面积为

２

，

５５１．７６

平方米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末租赁到期后不再续签合

同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分别收取租金收入

１５．３１

万元

、

１０．２１

万元

。

（

２

）

向英派斯健管出租房产

由于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增加经营场地的需求

，

英派斯健管向公司租赁一处闲置房产作为办公使用

，

房产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１８

号

３

号楼

。

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租赁协议

，

租赁面积

２１３．６１

平方米

，

租赁期

１

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双方续签

１

年期租赁合同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双方重新签署租赁协议

，

租赁面积变

更为

１１２．８５

平方米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分别收取租金收入

２０

万元

、

１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末租赁到期后

不再续签合同

。

（

３

）

向日照英派斯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出租房产

由于开设健身俱乐部门店需要

，

日照英派斯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向英派斯商贸租赁位于山东省日

照市国际大厦

００１

号楼的部分房屋用于俱乐部经营

，

租赁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租赁面

积

２

，

２００

平方米

。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分别收取租金收入

４．６７

万元

、

１４

万元

（

英派斯健管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将

持有日照英派斯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

，

数据统计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

上述房产租赁均参考周边房产租赁的市场价格

，

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

报告期内

，

上述房屋出租实现

收入分别为

３５．５１

万元

、

２４．８８

万元及

１４

万元

，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

。

４

、

支付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包括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为获取上述人员的服务

，

公司向其支付了相

应的薪酬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

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分别为

２８８．０９

万元

、

４００．８８

万元

、

３９２．２４

万元和

８７．１８

万元

。

（

三

）

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

、

采购材料和健身器材

报告期内

，

公司存在向部分关联方采购少量健身器材作为研发和销售使用的情况

，

２０１４

年分别向英

派斯集团

、

英派斯健管

、

济南瑞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采购金额

１．９３

万元

、

０．８４

万元

、

２．１９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

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金额

７．６９

万元

、

２０．９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

向飞乐克斯

（

山东

）

体

育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金额

２．９１

万元

，

采购金额及占营业成本比重较小

。

报告期各期

，

合计采购金额分别为

４．９６

万元

、

２８．５９

万元及

２．９１

万元

。

采购金额及占营业成本比重较

小

。

２

、

销售健身器材

２０１１

年起

，

英派斯集团不再从事相关生产业务

，

但存在个别尾单以英派斯集团作为签约主体尚未履

行完毕的情况

，

需要公司向其提供少量健身器材

，

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向英派斯

集团销售健身器材

７９．２７

万元

，

此后公司未再发生相关交易行为

。

３

、

股权收购

２０１１

年起

，

英派斯集团不再从事相关生产业务

，

但存在个别尾单以英派斯集团作为签约主体尚未履

行完毕的情况

，

需要公司向其提供少量健身器材

，

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向英派斯

集团销售健身器材

７９．２７

万元

，

此后公司未再发生相关交易行为

。

４

、

商标转让

由于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健身器材的生产销售

，

不涉及

“

教育

、

提供培训

、

娱乐

、

文体活动

”，

因而有部分

第

４１

类

（

商品使用范围为

“

教育

、

提供培训

、

娱乐

、

文体活动

”）

的商标实际并未使用

。

但该等商标的存在

，

客

观上给英派斯集团的商标管理造成了不便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公司与英派斯集团签署

《

商标转让协议

》，

约

定公司将其持有的注册证号

“

９３５４４３２

”

的

、“

９３５４３９４

”

的

、“

１１６９５３５１

”

的 和

“

１１７３０２８５

”

的 四个第

４１

类

、

商品使用范围为

“

教育

、

提供培训

、

娱乐

、

文体活动

”

的与俱乐部服

务有关的商标以账面价格

０

元转让给英派斯集团

。

鉴于英派斯集团在

２０１０

年曾将

６７

项商标以零对价转让给

发行人

，

并在当时约定

“

如将来英派斯有限持有商标中具有与英派斯俱乐部业务相关的商标也应无偿转

让给英派斯集团或英派斯俱乐部持有

”，

且发行人实际并未使用该四项商标

，

因此本次商标转让按照账面

价格

０

元进行

。

５

、

关联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与部分关联方存在资金往来

。

其中

，

与英派斯集团

、

英派斯健管发生的资金往来主要

系英派斯健管经营发展存在暂时性的资金周转需求

，

周期较短

；

与台湾有瑞发生的资金往来主要系发行

人在台湾有瑞转让公司股权过程中代缴的税金

，

台湾有瑞于

２０１５

年底一次性支付给发行人

。

报告期内

，

公司陆续对关联方资金往来进行清理

。

关联资金往来逐年减少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底清理完毕

。

（

１

）

英派斯集团及英派斯健管

报告期内

，

由于英派斯集团

、

英派斯健管经营及资金周转等需求

，

英派斯集团及英派斯健管在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存在向发行人借款的情形

，

该等借款均已在

２０１５

年底偿还完毕

，

后续未再发生

。

（

２

）

台湾有瑞及海南江恒

报告期内

，

台湾有瑞与海南江恒均出让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权

，

出于方便缴税的角度考虑

，

发行人

为其垫付了部分股权转让税费

，

从而形成了对发行人的借款

。

（

３

）

丁利荣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

为了方便发行人开取承兑汇票

，

应银行要求

，

发行人以法定代表人丁利荣的名义在银

行购买了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理财产品

，

并以该理财产品担保为发行人开取了承兑汇票

，

因此形成了丁利荣向

发行人的借款

。

该笔借款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就已还清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与丁利荣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

（

不含

正常的发放工资及报销等

）。

（

４

）

马杰

报告期之前

，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原股东马杰因自身家庭生活支出

，

从发行人处取得借款

。

该笔

资金大部分已在报告期之前偿还

，

剩余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偿还

，

后续未再新增借款

。

由于相关借款的利息金额较小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未向关联方收取相应的资金使用费

，

发行人不存

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虚构采购

、

销售情况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发行人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已

向发行人支付资金使用费

８４０．９６

万元

。

发行人制定了

《

资金管理办法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等资金管理

、

关联交易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

，

并在报告期内严格执行

。

发行人进一步制定了

《

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制度

》，

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长效机制

。

６

、

关联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发展中的融资需要

，

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

具体情况如下

：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期末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丁利荣

、

袁小平

英派斯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７－１４ ２０１８－７－１３

否

丁利荣

、

袁小平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２０１９－１０－１３

否

丁利荣

、

袁小平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否

２０１６

年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期末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丁利荣

、

袁小平

英派斯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否

丁利荣

、

袁小平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２０１９－１０－１３

否

丁利荣

、

袁小平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１４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

否

丁利荣

、

袁小平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２０１６－０８－２５

是

丁利荣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９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

是

２０１５

年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年末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丁利荣

、

袁小平

英派斯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２０１６－０８－２５

否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２０１５－０８－０７

是

丁利荣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９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

否

２０１４

年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年末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丁利荣

、

袁小平

英派斯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２０１５－０８－０７

否

丁利荣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是

（

三

）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１

、

关联方应收和预付款项

单位

：

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应收账款

英派斯健管

２

，

２６２

，

５８３．８０ ２

，

０７４

，

５４７．００ ２

，

１８２

，

８１２．２６ ２

，

４７９

，

５９４．４６

日照英派斯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３７６

，

４０５．９３

江苏英派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８１．２０ ２

，

６１２

，

６５２．５２ ２

，

２７３

，

７３３．５２

山东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９

，

９６８．４７

江苏悦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８５

，

３２５．７０

宝路华泰

（

北京

）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７１

，

８３３．７１ ５１６

，

６３９．９０ ４９

，

５３６．５０

济南英派斯健身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６

，

９９３．８３ ６８０

，

７４９．８０

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５８９．９０

成都英派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８１２

，

２３５．０６ ７５５

，

８４３．００

重庆市渝中区英派斯健身有限公司

９２７

，

５３８．０２ ５５

，

２４２．００

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３

，

１３８．４６

合计

７

，

００１

，

１８４．４２ ４

，

１１８

，

３３１．２６ ８

，

３０６

，

７３２．９１ ６

，

２５３

，

２９６．４５

预付款项

：

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

济南瑞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合计

９００．００ ５

，

５００

其他应收款

：

英派斯集团

７３

，

４７３

，

７２９．７３

台湾有瑞

１８

，

７８４

，

９５０．６３

马杰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海南江恒

７２０．００

合计

９５

，

２５９

，

４００．３６

２

、

关联方应付和预收款项

单位

：

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预收款项

：

山东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２９

，

７９４．８７

江苏悦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５４

，

２７２．９０

宝路华泰

（

北京

）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７２．００

江苏英派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６

，

３１０．８０

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原

：

深圳泰山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

１６６

，

５４５．１５

合计

１６６

，

５４５．１５ ５６

，

１０５．６７ ６５

，

３４４．９０

应付账款

：

德汇新材料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９

，

４１５．００

合计

９

，

４１５．００

其他应付款

：

英派斯健管

９３１

，

３５７．４７

英派斯集团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１

，

３５７．４７

（

四

）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报告期内

，

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主要为经常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采购材料

、

销售健身器材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

发行人上述关联销售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５％

、

１．９１％

、

０．９２％

和

１．７４％

，

同期关联采购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０．２０％

、

０．０４％

、

０．１７％

和

０．０１％

。

总体而言

，

关联销售

、

关联采购占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的比例较低

，

未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

、

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未对财务报表公允性产生不利影响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

、

费用以及其他向发行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

（

五

）

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制定后

，

公司能够严格执行相关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

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公司分别召开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第一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会议

、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７

年第四次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认公司报告期

内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关于确认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

关于确认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对报告期内的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确认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

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公允合

理

，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七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出生

日期

任期

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主要兼职情况

２０１６

年

薪酬

（

万

元

）

直接及间

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数量

（

股

）

丁 利

荣

董 事

长

、

总

经理

男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管理科学博士

。

曾

任江苏华控创投基金合伙

人

、

海南江恒总经理等职

务

。

目前担任海南江恒执行

董事

、

英派斯集团执行董

事

、

英派斯健管执行董事

、

英派斯董事长兼总经理

、

江

苏英派斯投资执行董事等

职务

。

曾获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

即墨市劳动模范称号

。

英派斯集团

、

英派斯健

管

、

江苏英派斯投资

、

济

南英派斯健身

、

海南江恒

执行董事

；

常州市武进体

育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

成都英派斯董事

５６．３３

３６

，

５９５

，

８００

平 丽

洁

董事 女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女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商学硕士

。

曾先后

任职于北京汇人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

澳大利亚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ｘ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北京 聚

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目前

担任海南江恒监事

。

海南江恒监事

、

英派斯集

团监事

－ ４

，

０６６

，

２００

刘 增

勋

董 事

、

副 总 经

理

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

高

级工程师职称

。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

在英派斯集团先后

担任研发员

、

研发科长和研

发部经理等职务

。

２００５

年起

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

。

－ ４１．０８ －

韦钢 董事 男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经济学学士学位

，

中级

会计师职称

。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

任江苏华控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

合伙

人

。

２０１１

年加入达晨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

现任达晨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

经理

、

东莞市雅路智能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悠游堂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等职

。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

东莞

市雅路智能家居股份有

限公

、

上海悠游堂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多

肯新材料有限公司

、

上海

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

；

江

苏华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

－ －

李 科

学

董事 男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工商管理硕士 学

位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

先后

任新华锦集团总裁助理及

新华锦集团山东锦隆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

担任青岛拥湾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目前担任青岛拥湾资产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及总经理

、

山东五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

青岛拥

湾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为山东省股权与创

业投资协会理事

，

青岛民间

资本管理协会理事

。

青岛拥湾民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

山东五岳董事

长

；

青岛拥湾资产管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

－ ４９２

，

７３７

陈 晓

东

董事 男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学士学位

，

ＥＭＢＡ

在读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

任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

交易咨询部经理

。

２０１０

年至

今

，

任上海景林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快尚时装

（

广州

）

有限公

司

、

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

物技术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

上海有色网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

空间智

慧装饰装修

（

北京

）

有限

公司

、

南京领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

北京易酒批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 －

李淳

独 立 董

事

男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硕士学位

。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今

，

任国浩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

、

执行合伙人

兼香港办公室管理合伙人

。

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所长

、

深圳产权交

易所副总经理及首席律师

、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及广

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６．５ －

梁仕

念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硕士学位

，

高级会

计师职称

。

１９９８

年至今

，

任

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

秘书长

、

常务理事

、

监管部

负责人等职务

。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６．５ －

武志

伟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博士学位

，

副教授

职称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

任

南京大 学 经济 学 院 讲 师

，

２００８

年至今

，

任南京大学商

学院副教授

，

现任中国博弈

论与实验经济学学会常务

理事

。

－ ４．８８ －

朱瑜

明

监事会

主席

男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台湾籍

，

专科学历

。

１９９０

年至今任台湾有瑞董

事长兼总经理

。

１９９２

至

２００１

年

，

任英派斯集团董事长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任英派斯

有限董事长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

任英派斯有限副 董事

长

。

曾任青岛市政协第

１２

届港澳台特聘委员

，

１９９８

年

至

２００６

年曾任青岛台商协

会会长

，

现任青岛台商协会

台湾有瑞董事长兼总经

理

；

香港有瑞董事

、

青岛有

瑞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

青岛和泉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

；

青岛英

格尔钢塑制品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２．００ ５７

，

５００

洒晓

东

监事 女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出

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女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本科学历

，

中级会计师

职称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

任

上海中福实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

财务总监

。

２０１０

年至

今

，

任上海得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

上海得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

上海亚龙

电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上海秦森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

江苏俊启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３４５

，

３４６

苏习

炜

监事 男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本科学历

。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

任职于济南三友传

媒

，

曾任媒介策划部主任

，

总

经理助理

、

市场总监

、

管理咨

询公司总经理

、

副总裁等职

务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

任职

于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

曾任集团济南管理中心

副主任

、

集团运营中心总监

、

集团董事

、

总裁助理

、

人力资

源中心总监等职务

。

２０１３

年

至今

，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

行

政管理中心经理等职务

。

－ ３２．９８ －

郑国

良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１９９４

年

起曾担任青岛英格尔钢塑

制品有限公司品管科科长

、

检测中心主任

、

装配科长

、

生产经理

、

总经理助理兼质

量管理部经理等职务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英派斯有限

总经理助理

，

兼质量管理部

经理与英吉利钢管厂长等

职务

，

２００７

年至今

，

任公司

副总经理

。

常州市武进体育场馆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２８．６６ ７８９

，

４００

张晓

勇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出生

，

学士

学位

。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

在江

苏时代超市有限公司任采购

主管等职务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

在苏宁电器集团担任物

流部长

，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

在王家湾物流有限公司任物

流经理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

在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任

物流总监

、

客户服务总监等

职务

。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

任

英派斯有限运营总监

，

２０１３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兼

任采购中心经理

、

物流售后

管理中心经理

。

－ ４４．８０ －

刘德

承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大专学历

。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

任南京斯亚实业集

团人力资源部经理

，

２００６

年

至

２０１１

年

，

任海南江恒副总

经理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

在

英派斯有限任行政管理中心

经理

、

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

２０１４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 ４０．５９ －

秦熙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机械设计学士学位

，

工

程师职称

。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

在英派斯集团技术部任

工艺科长

，

２００４

年起先后在

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兼生产

经理等职务

，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生产制造管理中心经

－ ３７．５７ １５７

，

８００

朱英

华

财务负

责人

女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女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大专学历

，

助理会计师

职称

。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

先

后在山东省外贸食品进出口

公司日照黄海公司

、

山东省

外贸食品进出口公司山孚大

酒店

、

山东省外贸食品进出

口公司山富物流公司

、

青岛

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会计管理类职务

。

２０１０

起年至今

，

任公司财务负责

－ ３５．８３ －

张瑞

董事会

秘书

、

副总经

理

女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女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

法学学士

。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

曾任英派斯集团福

州路俱乐部经理

、

香港路俱

乐部经理和贵州路俱乐部经

理等职务

。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

曾任英派斯健管咨询督

导部经理和综合部经理等职

务

。

２０１１

年起至今

，

任公司总

经理办公室主任

。

２０１４

年起

至今

，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兼任公

司副总经理

。

－ ３２．９１ －

（下转A15版）

（上接A13版）


